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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年大激賞抽獎」之條款及細則 
 

推廣期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本行」）舉辦的「 週年大激賞抽獎」（「週年

大激賞抽獎」）之推廣期為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包括首尾兩天)(「推廣

期」)，每個月為一個階段，全期合共有三個階段舉行。 

 

階段 獎賞計算期 大抽獎日期 頒獎日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前 年 月中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前 年 月中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前 年 月中

 

合資格客戶 

此週年大激賞抽獎只適用於符合以下條件之本行客戶 (「合資格客戶」)： 

1. 以個人或聯名方式持有證券附屬賬戶之個人綜合理財戶口 (包括顯卓私人理財戶口、

顯卓理財戶口、至尊理財戶口、  或 ) (「合資格戶口」)；及 

2. 若屬聯名戶口，只有第一賬戶持有人可享獎賞。 

 

週年大激賞抽獎之獎賞 (「獎賞」):  

1. 每一階段共有三個中獎名額，全期合共有九個中獎名額。 

 

每階段獎賞 名額 

潮流手提電話 (參考價值 ) 名 

 

合資格交易及渠道 

1. 週年大激賞抽獎只適用於合資格客戶於推廣期內每一階段透過東亞投資通網上交易

平台或手機應用程式(「合資格渠道」) 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滬深港通北向

交易、紐約證券交易所、納斯達克證券交易所及美國證券交易所完成五次買入或沽

出的港股、美股或A 股交易（「合資格交易」）。 

2. 本行發行的衍生產品的證券交易不會被視為合資格交易以計算週年大激賞抽獎機會。 

3. 合資格交易的日期及時間概以本行電腦記錄及資料為準。如有任何爭議，本行所作

的決定為最終及不可推翻。 

4. 任何最後被取消/退回或被發現為虛假之交易將被視為不符合此次週年大激賞抽獎

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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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年大激賞抽獎詳情 

1. 合資格客戶於推廣期內每一階段透過合資格渠道完成五次合資格港股、美股或A 股

交易即可參加週年大激賞抽獎活動。在同一交易日透過相同渠道成交之買入或沽出

相同股票之合單交易只會被計算為合資格交易一次。 

2. 每位合資格客戶於每一階段只可獲一次週年大激賞抽獎機會，並於推廣期內最多只

可獲得獎賞一份。若合資格客戶經已中獎，得獎者將不符合其後抽獎資格。 

3. 合資格客戶將自動參與週年大激賞抽獎而毋須另行登記。 

4. 本行將於推廣期內之每一獎賞計算期完結後一個月內進行大抽獎，獎賞通知書將以

電郵或郵寄方式發送至客戶於本行登記之電郵或通訊地址。 

5. 得獎者須按獎賞通知書中的指示並於通知書發出三個月內兌換獎賞，否則視同放棄

獎賞。 

6. 得獎者必須在週年大激賞抽獎結果公佈前在本行保存最新和有效的個人資料。本行

對未能收到獎賞通知書不承擔任何責任，亦不會提供任何補償。 

7. 若本行於送贈獎賞後發現得獎者不符合得獎條件或違反此等條款及細則，本行保留

向得獎者索回該獎賞或其等值賠償之權利。 

8. 若抽獎活動之獎賞缺貨，本行保留可自行決定以另一款獎賞代替的權利而無須事先

通知。 

9. 本行非獎賞之產品供應商，故不會對獎賞之質素及供應作出任何陳述或保證，亦不

會就獎賞所引起或與其有關的事宜負上責任。得獎者如對獎賞有任何查詢或投訴，

請直接與供應商聯絡。獎賞圖片/價值只供參考之用，本行對其價值及其在市場真

正售價之差異恕不負責。 

 

一般條款及細則 

 合資格客戶須在本行頒贈獎賞時仍持有有效的證券附屬賬戶，否則客戶獲享獎賞的

資格將被取消。 

 獎賞有機會隨巿場變化或其他原因而改變。本行保留隨時更改、終止及/或取消任

何獎賞，或修訂所述任何條款及細則之權利。如有任何爭議，本行保留最終決定權。 

 獎賞一經送出，不論於任何情況下均不能更改、轉讓、退回或以現金轉換，並將不

予補發。 

 本行發行的衍生產品的股票交易不會被視為合資格交易以計算週年大激賞抽獎機會。 

 除了客戶及本行以外，並無其他人士有權按《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香港法例

第  章）強制執行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文，或享有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文下

的利益。 

 儘管有其他推廣優惠條款及細則與此等條款及細則有抵觸，若合資格客戶於推廣期

內同時獲享優惠及其他與證券賬戶有關之推廣優惠，本行保留權利只提供優惠給合

資格客戶，除非本行另行同意。 

 本行保留隨時更改或取消所有優惠及修改此等條款及細則之權利而無須事先通知。

如有任何爭議，本行所作的决定為最終及不可推翻。 

 本條款及細則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所管轄，並按照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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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等條款及細則之中英文版本如有歧異，以英文版本為準。 

 如果宣傳材料中的信息與本條款及細則之間存在任何差異或不一致，應以本條款及

細則為準。 

 

重要的提醒： 

投資涉及風險。證券價格可升可跌，甚至變成毫無價值。買賣證券存在固有風險，未

必一定能夠賺取利潤，反而可能會招致損失。投資者可能因進行證券交易而損失部分

或全部投資。所載資料僅供參考。它不構成購買或出售任何投資産品或提供投資服務

的任何要約、招攬或建議。 

 

你的投資組合或外幣或美元存款的價值需承受因匯率波動而產生的風險。倘若你選擇

將你的投資組合或外幣或美元存款兌換為其他貨幣時的匯率較當初建立投資組合或兌

換外幣或美元時的匯率為差，則可能會因而蒙受本金損失。投資海外市場證券涉及貨

幣風險以及與本地市場證券一般沒有關連的其他風險。海外市場證券之價值或收益(如

有)可能因匯率波動及其他因素而遭受負面影響。投資者在作出任何投資決定前，應詳

細閱讀有關之風險披露聲明。 

 


